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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借款人名称

宝光集团有限公司

苍南县华瓯大酒店

南方高压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丽水华峰布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宏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瑞安市金鱼王鞋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中俄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奥星合成革有限公司

温州佳信进出口有限公司

温州金民塑业有限公司

温州三联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海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特仪表阀门有限公司

温州市嘉汇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市健豪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杰浩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海富宏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海娄桥裘皮服装鞋厂

温州市申亚印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雅森卫浴有限公司

温州市益奇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兴海能源有限公司

鲜八里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保诺能源环境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宸邦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鼎力皮革有限公司

浙江东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得士高洁具有限公司

浙江耐斯特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三安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长征鞋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8月31日）

本金

3,721,169.20

29,980,000.00

20,000,000.00

9,998,140.81

6,999,366.96

17,895,308.33

4,252,542.23

14,866,820.75

29,000,000.00

3,990,000.00

11,700,000.00

15,000,000.00

16,934,665.89

19,424,197.33

3,000,000.00

5,000,000.00

8,000,000.00

5,849,999.80

5,000,000.00

8,000,000.00

29,992,944.57

5,999,676.18

22,000,000.00

22,000,000.00

9,999,990.24

4,000,000.00

18,000,000.00

13,000,000.00

9,000,000.00

24,840,914.74

10,000,000.00

407,445,737.03

欠息

964,312.20

3,364,931.00

4,524,583.16

845,674.72

1,086,763.49

3,582,137.03

591,667.97

1,386,820.03

6,924,480.60

273,354.20

2,771,309.99

1,415,795.77

2,068,905.41

5,739,876.45

202,802.33

653,356.83

1,237,385.90

1,721,861.97

562,611.00

1,412,083.31

2,274,450.60

1,452,451.19

3,390,681.55

3,766,491.67

2,263,565.94

336,903.06

2,502,825.00

1,844,545.01

871,612.50

2,212,499.26

1,081,111.07

63,327,850.21

本息合计

4,685,481.40

33,344,931.00

24,524,583.16

10,843,815.53

8,086,130.45

21,477,445.36

4,844,210.20

16,253,640.78

35,924,480.60

4,263,354.20

14,471,309.99

16,415,795.77

19,003,571.30

25,164,073.78

3,202,802.33

5,653,356.83

9,237,385.90

7,571,861.77

5,562,611.00

9,412,083.31

32,267,395.17

7,452,127.37

25,390,681.55

25,766,491.67

12,263,556.18

4,336,903.06

20,502,825.00

14,844,545.01

9,871,612.50

27,053,414.00

11,081,111.07

470,773,587.24

担保人

陈胜章、刘向春、刘朝辉、刘阜、夏会节、陈文武、帆顺船业集团有限公司、张仁节、温州中欧船业有限公司、余逸平、陈文隆、陈霜

李帮霭、李微微、苍南县华能贸易有限公司、李芳芳、苍南县华瓯大酒店

申通线缆有限公司、郑孟光、林琼丽、李乐平、乐清市大自然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同丰革基布有限公司、陈光凤、胡寿锋、许瑞超

蔡维、潘余红、瑞安市赛诺机械部件有限公司、蔡银建、浙江飞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徐学飞、浙江瑞特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瑞安市宏伟五金制品厂

李光丰、叶玉莲、尤小红、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司、陈瑞芬、苏幼芝、叶全杰、林汝、李光友、王秀华

叶全联、苏幼芝、李光丰、余日杰、叶玉莲、王建东、薛小飞、余爱媚、王东娒、洪梅芬、王章银、李茶仙

方福松、项凤英、温州巨丰皮业有限公司、王崇兴、安徽奥星合成革有限公司、张烈华、温州奥星合成革有限公司、朱联盟、张明贤、项晓秋、

郑奇云、陈光力、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余进华、郑玉琴

吴仁崇、苍南县新东方旅游用品公司、高如聪、杨敬素、林佳茂

温州经典纸业有限公司、平阳县海星纸张有限责任公司、温爱华、应良玉、王庆忠、蔡青青、温州三联集团有限公司、何玉香

温州华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潘国普、林锡华、林杰华、潘立夫、王芬

王显华、王景禹、王小兰、浙江恒科阀门科技有限公司、王权、温州市华特仪表阀门有限公司

温州市城市配套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潘建国、陈跃、温州市嘉汇贸易有限公司、刘剑春

厉来和、蒋聪萍、朱小芬

浙江东泰车辆销售有限公司、黄忠杰、李忠达、温州市欧吉佳服饰有限公司、黄玉弟、黄忠孝、叶晓春

王少秋、郑瑞弟、浙江骊谷服饰有限公司、陈小兰、郑瑞明、温州市海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潘国普

池赛怡、张峰、周淑怡、周雪怡、周雪洁、伍少眉、温州洲驰服饰有限公司、叶胜超、青田县伯利恒工贸有限公司

温州市坤宝电器有限公司、沈加友、温州正翔焊接机械有限公司、陈加俊、王莲华

浙江华朗洁具有限公司、李海华、温州市一江五金洁具有限公司、钱国荣、肖云国、何美玉、戴其兴

温州市东南集团有限公司、徐礼渊、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余银麟、江西益邦实业有限公司、李德恩、李声、潘顺莲

祝国东、祝祥滔、王恩光、温州市安盾锁业有限公司、陈建英

浙江锡星印刷有限公司、钱锡星、杨牡丹、曙光印业集团有限公司、瑞教集团有限公司

何建华、黄美兰、郑祥宣、浙江幸福摩托机械有限公司、徐洪钱、上海先锋电力传动设备有限公司、曹丹彤、何伟、浙江保诺能源环境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挺强、胡胜晓、汪一新、林恩胜、陈晓华

黄侠龙、邓建丽、林建海、温州市瓯海超腾鞋业制革有限公司、徐胜、温州市瓯海超欧皮业有限公司、黄汉云、温州市瓯海中川制革皮件有限公司、浙江鼎力皮革有限公司

唐荣建、浙江百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光南、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谷乐江、陈晓萍

温州精艺洁具有限公司、管鸿兴、何阿云、陈江山

潘淑贞、唐建平、金贤忠、浙江意泰鞋业有限公司

吴荣辉、吴璟、吴琼、温州市华泰眼镜有限公司、李建德、吴玲容、浙江三安实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飞跃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林振光、应纪彬、林振木、陈爱姑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7-88855821
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7-8577000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4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8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附件一：贷款债权明细表 金额：元

法院公告
2017年3月24日

（2017）浙0502民初198号
朱会良：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学明与被告朱会良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630号

汤文成:本院受理原告崔晓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
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2017年6月29日9时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636号

徐峰、邓梦仙:本院受理原告胡建林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2017年6月29日10时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1358号

卢维佳：本院受理原告苏振撼与被告卢维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卢维佳
支付原告借款本金3万元及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以
本金9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23日起计算至2014年
1月22日止，以本金3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23日
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清，暂计算至2017年2月
23日为1935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上述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与30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
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7年7月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7998号

黄文渊：本院受理原告万铝与被告黄文渊、周思思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23民初799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黄文渊、周思思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万铝借款本金6.5万元及利
息（以5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26日起按月息2
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以本金1.5万元为基数，自2016
年12月19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
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720元（已减半），由被告黄文渊、周思思共同负
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交纳。本判决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501号

周玉平：本院受理原告何琪焕与被告周玉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501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周玉平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归还原告何琪焕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自2015
年8月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
清）。被告周玉平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何
琪焕律师服务费3000元。驳回原告何琪焕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625元（已减半），由原告何琪焕负担25元，被告周
玉平负担6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交纳。本
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3077号

吴政：本院受理原告张建伟与被告吴政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223号

金华德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程外明、李吉、宋
建顺：本院受理原告郑振义诉被告金华德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程外明、李吉、宋建顺、朱联民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499号

吴祖华、顾桂玉、浙江森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原
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诉被告吴祖

华、顾桂玉、浙江森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02民初124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168号

金华恒威工贸有限公司、余俊华、范慧青、余有群、
虞爱招：本院受理原告恒威（鞍山）置业有限公司诉被
告金华恒威工贸有限公司、徐红英、余俊华、范慧青、余
有群、虞爱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转换程序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为送达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之
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点5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9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991号

陈建义、许春丽：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义乌分行诉被告陈建义、许春丽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被告下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被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
诉请：1、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43462.27
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和复利（暂计至2017年1月3日，
以后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合计
467907.72元；2、判令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
定于2017年6月15日9时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
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4743号

林元响：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诉
被告林元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被告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0782民初1474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林元响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
还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贷款本金人民
币25915.73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复利（从2015年10
月18日起按合同约定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实
际支付时扣除已支付的63.08元，但折算后不得超过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二、被告
林元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律师代理费1000元。三、驳

回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14元，由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负担
64元，被告林元响负担5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林
元响负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611号

严爱彩、洪冬莲、蔡昌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义乌支行诉被告严爱彩、
洪冬莲、蔡昌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法律文书告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案定于
2017 年 6 月 14 日 9：30 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
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2030号

杨巧丽：原告成浩与被告杨巧丽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相关应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7年7月3日
8时40分，开庭地点为浙江省第六监狱，审判人员为
应志标、应萌芯、徐香珍。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
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513号

周威丽、朱祖贤、楼宝玉、朱一骥、朱砚泽：本院受
理原告朱根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8513号民
事判决书。主文如下：一、限被告周威丽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归还原告朱根红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按
月利率1.5%计算从2014年2月2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
日止的利息；二、被告朱祖贤、楼宝玉、朱一骥、朱砚泽
在继承朱希军（已陨）遗产的范围内对本判决第一项债
务承担还款责任。案件受理费2020元，公告费650元，
共计2670元，由被告周威丽、朱祖贤、楼宝玉、朱一骥、
朱砚泽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641号

陈平平：本院受理金红朝诉陈平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7年6月28日上午09点00分在本院第十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818号

张慧清、傅成良：本院受理石永明诉张慧清、傅成
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28日上午09点4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849号

浦江六六针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石兴燎诉浦江
六六针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
年6月28日上午09点2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821号

楼益均：本院受理原告石永明与被告楼益均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由审判员楼竟伟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童美环、人
民陪审员朱君欢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6月23日上
午8时40分在本院第12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788号

童秀丽、傅昌贵：本院受理原告郑利冉诉被告童秀
丽、傅昌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17年6月27日8时40分在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134号

刘红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在化工有限公司诉
被告刘红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8134号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416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855号

浦江夏尔玛工贸有限公司、陈晓燕、高江凯：本院
受理原告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被告浦江夏尔玛
工贸有限公司、陈晓燕、高江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
民初7855号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本院41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